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件

建法规〔2019 〕 2 号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有关文件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（管）

委及有关部门，计划单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为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决定对部分文件予以修

改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修改《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建市

〔 2008 〕 63 号）

删除第十八条中“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将加盖单位公

章的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函及招标文件，报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

部门备案”。



二、修改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监管

工作的意见》（建市〔2011 〕 86 号）

删除“（八）推行合同备案制度。合同双方要按照有关规

定，将合同报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。工程项目的规模标

准、使用功能、结构形式、基础处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更的，合

同双方要及时签订变更协议并报送原备案机关备案。在解决合同

争议时，应当以备案合同为依据”。

三、修改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建质〔2014 〕 153 号）

（一）将第七条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或其所属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（以下合称监督机构）应当

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并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

程项目实施施工安全监督”修改为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

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（以下合称

监督机构）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

实施施工安全监督”。

（二）将第九条“（一）受理建设单位申请并办理工程项目

安全监督手续”修改为“（一）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工程项目施工

许可证”。

四、修改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

作规程》（建质〔2014 〕 154 号）

（一）将第四条“工程项目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申请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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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监督手续，并提交以下资料： （一）工程概况； （二）

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及项目负责人等主要管理

人员一览表；（三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清单；（四）施工

合同中约定的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计划；（五）建

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承诺书；

（六）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保障安全施工具体

措施的资料。监督机构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资料后进行查验，必

要时进行现场踏勘，对符合要求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

发放《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》”修改为“工程项目施工前，建

设单位应当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将

建设单位提交的保证安全施工具体措施的资料（包括工程项目及

参建单位基本信息）委托监督机构进行查验，必要时可以进行现

场踏勘，对不符合施工许可条件的，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”。

（二）将第六条中“已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并取得施工许

可证的工程项目”修改为“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”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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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2019 年 3 月 20 日印发


